
深 圳 市 生 态 环 境 局

行政处罚决定书
深环 (宝安) 罚字〔2024〕 7-1号

一、环境违法事实和证

当事人名称：段**

公民身份证号码：31011********03620

据

2023年11月 23 日，我局执法人员到深圳市鲲灵环保科

技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鲲灵公司”)进行现场检查，鲲灵

公司已搬离原经营地址，我局执法人员通过对深圳市汉越塑

胶五金模具制品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汉越公司” )提交备

案的环评报告进行核查，发现你编制的《深圳市汉越塑胶五

金模具制品有限公司新建项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(污

染影响类)》 存在以下质量问题：

环境质量现状数据来源、监测因子、监测频次或者布点

等不符合相关规定。 汉越公司建设项目北侧10 米为湾头村

居民楼、西南侧 20 米为南岸村居民楼，因此该项目为厂界

外50米范围内存在声环境保护目标的建设项目，根据《建

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技术指南(污染影响类)(试行)》

第三条第三项“区域环境质量现状： 3.声环境。厂界外周边

50 米范围内存在声环境保护目标的建设项目，应监测保护目

标声环境质量现状并评价达标情况。各点位应监测昼夜间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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